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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2007—028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6,937,812股。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07年7月10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持有股份的上市流

通权，以其持有的股份向流通股股东做出对价安排，即：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1 股

对价股份，非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14,319,278 股股份，按各自持股比例分摊。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即获

得上市流通权。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6 年2月20日，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6年3月17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07年7月10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6,937,812股，占公司限售股份总数的8.86%、

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11.47％、股份总数的5%；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

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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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有限售条

件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无限售条

件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

股数占

公司股

份总数

的比例

（%） 

1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1,331,272 6,937,812 8.86 11.47 5.00 

2 合 计 31,331,272 6,937,812 8.86 11.47 5.00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

行情况 

1、限售承诺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其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在此项承诺期满后，其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2、业绩承诺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保证，本公司未来三年（2006 年度～2008 年度）的

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6,000 万元，即本公司未来三年的平均净利润不低于 2,000 万

元（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确认），若公司未来三年

的净利润未达到以上保证金额，则实际实现的净利润额与以上保证金额之间的差

额由非流通股股东以现金补足方式注入上市公司。 

3、分红承诺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2007年～2009年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就

公司2006年～2008年年度的利润分配提出以下议案并投赞成票：深天地当年度的

现金分红比例将不低于该年度可分配利润的35%。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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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上市前 本次上市后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8,262,617 56.403 71,324,805 51.403

1、国家持股 0 0 0 0

2、国有法人持股 31,331,272 22.580 24,393,460 17.580

3、其他内资持股 46,931,345 33.823 46,931,345 33.823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46,914,468 33.811 46,914,468 33.811

境内自然人持股 16,877 0.012 16,877 0.012

４、外资持股 00 0 0 0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0 0 0 0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0,493,623 43.597 67,431,435 48.597

1、人民币普通股 60,493,623 43.597 0 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0

4、其他 0 0 0 0

三、股份总数 138,756,240 100 138,756,240 1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深天地限售股份持有人均能严格履行其在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截至 2007 年 3 月 17 日，公司股东第二大股东深圳

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 6,937,812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的限售期已满，将于

2007 年 7 月 10 日解除禁售、上市流通。除上述股份外，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仍处于限售期；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限售承诺未履行完毕，其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仍处于限售期。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及不履行

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及偿还情形，不存在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深天地的非经营性资金的占用，也不存在深天地对上

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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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本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其他事项 

1、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2、公司高管持有的股份将在其任职期间及离职后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予以锁定。 

3、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的公司股份如触及其承诺，公司将及时公告提示广

大投资者。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7年7月6日 

 


